
泰科电子科技（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二期扩产项目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泰科电子科技（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已经将“泰科电子科技（苏州工业

园区）有限公司二期扩产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 

（1）废水方面 

本项目新增的废水主要有防水测试废水、温度测试废水、冷热水冲击测试废

水，与现有生活污水一起经市政管网排入苏州工业园区清源华衍水务有限公司集

中处理(排水许可证编号：苏园字第 320518000158 号)。实验室湿式切割、打磨

等工序产生的废水过滤后循环使用不外排；间接冷却水循环使用，定期补充不外

排；超声波清洗废液（废酒精）作为危废处置。 

（2）废气方面 

本项目废气主要包括传感器生产车间废气、一期厂房及二期厂房注塑生产区

注塑废气、实验室测试废气。 

1）传感器生产车间废气（扩建项目部分） 

传感器生产车间废气主要有焊接废气（锡及其化合物）、点胶废气和固化废

气（非甲烷总烃）、清洗剂挥发废气（非甲烷总烃）。传感器生产车间废气依托

现有一期厂房的废气处理设备，其中焊接废气由现有过滤装置处理后，再与其余

有机废气一起经现有活性炭吸附+催化燃烧装置(RCO)1#处理后通过现有 15 米

高排气筒（P1）排放。 

2）一期厂房及二期厂房注塑生产区注塑废气 （ 扩建后总注塑废气 ） 

一期厂房注塑车间产生的熔融、注塑废气由集气罩收集再经过新增的光氧化

催化+活性炭吸附装置 1#处理后通过新增 15 米高排气筒（P3）排放。二期厂

房内注塑车间产生的熔融、注塑废气由集气罩收集再经过新增光氧化催化+活性

炭吸附装置 2#处理后通过新增 15 米高排气筒（P4）排放。 

二期厂房内防盗线圈车间产生的极微量注塑废气，依托现有二期厂房的废气

处理设备，由集气罩收集再经过现有活性炭吸附+催化燃烧装置（RCO）2#处理

后通过 15 米高排气筒(P2)排气筒排放，与本项目无关。 



一期厂房及二期厂房注塑工艺烘干工序中会产生烘干废气，主要为热量排放，

仅含有热空气及水蒸气，不涉及其他污染物，无组织排放。本项目在不合格注塑

件破碎的过程中有少量粉尘产生，以无组织形式在一期注塑车间内排放。 

3）实验室测试废气 

本项目实验室废气主要包括焊接废气、固化废气、酒精挥发废气（擦拭废气、

超声波清洗废气）以及各类废油液有机溶剂挥发废气。 

实验室废气均由集气罩收集，焊接废气中的烟气、含锡化合物先由过滤装置

处理，再与其余有机废气一并经过新增光氧化催化+活性炭吸附装置 2#处理后通

过新增的 15 米高排气筒（P4）排放。 

（3）噪声方面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焊机、注塑机、综合振动台等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

主要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基础减振等措施降噪。 

（4）固体废物方面 

本项目危废暂存间 3 个，均依托原有，面积分别约 40 平方米，地面铺有环

氧地坪，设置导流沟、收集池。本项目新增的固体废物有一般工业固废（废金属、

废电线、废塑料、废塑料产品、废锡渣、不合格品、普通废弃物、工业垃圾）、

危险废物（废印刷电路板、废胶水、废有机溶剂、废油抹布废包装容器、废油、

废活性炭、废催化剂、废滤芯、滤布）。 

其中废塑料、废塑料产品由上海恒勤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回收处置，废金

属、废电线、锡渣、不合格品、普通废弃物、工业垃圾中可回收利用的由苏州青

山咀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回收处置，不可回收利用的由苏州国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回收处置。废印刷电路版委托江苏邦腾环保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处置；废有机溶剂、

废油委托苏州星火环境净化股份有限公司处置；废胶水、废油抹布、废包装容器、

废活性炭、废滤芯、滤布委托中新苏伊士环保技术（苏州）有限公司处置；废催

化剂暂未产生，待产生后，企业承诺立即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其进行合法、合规

处置。现有生活垃圾委托苏州工业园区胜浦市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清运处置。固

废均得到安全处理处置，实现“零”排放。对周围环境不会产生二次污染。 

项目总投资额 50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4%。环境保

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编制了环境保护篇章，落实了防治



污染和生态破环的措施。 

1.2 施工简况 

企业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的要求，采购先进、

环保的设备，从源头减少各类污染物的排放。对厂区内污水管网进行检修，废水

接入市政管网。满足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

保护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2019 年 5 月，泰科电子科技（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委托苏州清泉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泰科电子科技（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二期扩产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19 年 06 月 11 日取得了苏州工业园区国土环保局

的审批意见（档案编号 002363200）。 

泰科电子（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于 2011 年自苏州工业园区东富路 42

号 5 号厂房搬迁至苏州工业园区长阳街汀兰巷 128 号（DK20110104 地块）的新

厂区内，从事塑料件、端子及连接件的生产、塑料连接器中央控制盒加工组装，

2012 年增加了模具零件机械加工和电子电气设备组装，2014 年增加了继电器组

装和模具维修项目，2016 年扩建了中央控制盒、线束、连接器、注塑件、传感

器及继电器产品，以上现有项目均已建成投产，并通过验收。 

泰科电子科技（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委托中新苏州工业园区清城环境发

展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04 月 29 日~04 月 30 日、2020 年 06 月 04 日~06 月 05 日

对该项目的噪声、废水、废气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因 04 月 29 日~30

日监测时未开展实验室废水采样，故在 2020 年 06 月 04 日和 06 月 05 日按排了

第二次监测）。中新苏州工业园区清城环境发展有限公司具备相应的监测能力，

验收监测人员具备上岗证，监测分析设备正常，处于有效期内，监测方法采用统

一的国家标准。 

验收监测报告表于 2020 年 06 月编制完成。中新苏州工业园区清城环境发展

有限公司作为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组织环保行业内资深专家苏州市环保产业学

会顾海东专家，苏州市化学化工学会陆文娟专家，苏州市环科学会王海侯专家，

以及企业管理层等，于 2020 年 07 月 14 日在泰科电子科技（苏州工业园区）有

限公司会议室内召开验收评审会。验收组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



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中相关规定与要求，验收组提出报告表内容需

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生环部公告[2018]9

号）进行修改完善。 

验收监测报告表已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

（生环部公告[2018]9 号）进行了修改完善，修改完成后，验收组认为泰科电子

科技（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二期扩产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合格。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泰科电子科技（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二期扩产项目在设计、施工和验收

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

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

容和要求梳理如下：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泰科电子科技（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建立了环保组织机构，机构人员组

成包括法人及全体员工；制定了《泰科电子科技（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环保

管理制度》，其主要内容为： 

①在单位领导负责下，认真贯彻执行国家、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环保方针、

政策和法规，负责本公司环保工作的管理、督查和测试等。 

②负责组织制定环保长远规划和年度总结报告。 

③监督检查本公司执行“三废”治理情况，提出环保意见及要求。 

④建立环保设施运行台账，做好环保资料归档和统计工作。 

⑤对员工进行环保法律、法规教育和宣传，提高员工的环保意识。 

（2）环境监测计划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暂未要求制定环境监测计划。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项目为 C3670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属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

录》 （2017 年版）中的“鼓励类”项目；属于《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2 年本）》（苏政办发[2013]9 号）及《关于修改<江苏省工业和

信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2 年本）部分条目的通知>》中的“鼓励类”项目；

不属于《苏州市产业发展导向目录（2007 年本）》 （苏府〔2007〕129 号）中

的鼓励、限制、淘汰和禁止类项目，为允许类。符合地方产业政策。 

本项目不在《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 年版）》禁

止准入范围内；不属于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江苏省工业和信息

产业结构调整限制、淘汰目录和能耗限额》（苏政办发[2015]118 号）中的限制

类和淘汰类项目；不在《江苏省产业结构调整限制、淘汰和禁止目录》（苏办发

〔2018〕32 号）内。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本项目已按环评及批复要求以厂界为起算点设置了 100m 的卫生防护距离，

目前在该卫生防护距离内无居民住宅等环境保护目标。。 

2.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建设项目所在地不涉及林地补偿、珍稀动植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

围工程建设情况等内容。 

3 整改工作情况 

提出验收意见后，泰科电子科技（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进行了以下整改

工作： 

1、完善环保管理制度及日常管理台账，定期维护环保设施，确保符合环保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2、加强环境管理，落实风险防范措施，防止污染事故发生，加强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演练。 

泰科电子科技（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 

2020 年 07 月 15 日 

 


